
企業管治報告

25 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致力制訂良好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式。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著重高質素的董事會、良

好的內部監控，以及對全體股東的透明度及問責性。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守則條文。本公司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能為有效的管理、

健全的公司文化、成功的業務發展及股東價值的提升確立框架。

本公司之主要企業管治原則及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概述如下：

董事會

董事會負責本公司的領導及監控，亦共同負責本公司統管及監督事務。各董事確保本著真誠履行職責，遵守相關

的法例及規例，並時刻按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權益行事。

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等責任根據多項內部監控及制衡機制清楚界定。本公司的日常業務由高級管理層主理，而董

事會則發揮其領導的職能，並通過策略性政策及計劃以提升股東權益。董事會保留對所有重大事宜的決策權，包

括：年度預算與財務事宜，發行股份／購股權、購回股份、股息、籌集資本貸款等股權相關交易，決定主要業務

策略、合併與收購，出售業務，主要投資，年度財務預算及法例與條例規定的事宜。

董事會會議

董事會於回顧年度舉行四次會議。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出席所有預定董事會會議，以報告企業管治、風險管理、

法定遵例、業務經營、會計及融資所產生的事宜。各董事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席董事會及審

核委員會會議（不論親身出席或透過其他電子媒體參與）的紀錄載列如下：

出席次數／會議數目

董事 董事會 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執行董事

姚原先生（主席） 3/4 不適用 不適用

錢禹銘先生 4/4 不適用 不適用

胡軍先生 2/4 不適用 不適用

余惕君先生 2/4 不適用 不適用

胡賡熙博士（附註1） 1/4 不適用 不適用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家禮博士 2/4 2/2 不適用

胡錦華先生（附註2） 1/4 1/2 不適用

李思浩先生 2/4 2/2 不適用

肖傳國先生（附註3） 1/4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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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續）

董事會會議（續）

附註：

1. 胡賡熙博士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生效。

2. 胡錦華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3. 肖傳國先生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董事會會議例會的通告於會議舉行前最少十四天送交全體董事，而其他董事會會議一般會於合理時間內發出通告。

在委員會會議方面，通告乃根據相關職權範圍所列明的規定通告期發出。所有董事會會議及委員會會議的會議紀

錄均由公司秘書存檔。會議紀錄初稿一般會於各會議後一段合理時間內送交董事傳閱，以提出意見，而最後定稿

則會讓董事公開查閱。

根據董事會慣例，涉及主要股東或董事利益衝突的任何重大交易將由董事會於董事會會議正式召開時考慮及處理。

主席及行政總裁

董事會主席為姚原先生。管治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在回顧年度，本公司並無

任何主管或董事獲指派出任「行政總裁」的職位。行政總裁之職責由全體執行董事集體承擔。錢禹銘先生擔當各方

管理資源的總協調人，並與其他執行董事集體負責本公司的整體策略，並協調整體業務營運。董事局認為，此項

安排有利於執行董事各展所長。董事局將檢討並在認為適當的情況下調整此項安排。

主席將繼續就制訂定本公司整體策略及政策發揮其領導的職能，確保董事會有效執行遵守良好企業管治常規等職

能，亦確保與本公司股東有效溝通，及所有董事獲得足夠及齊備的資料。

董事

董事會現時由四名執行董事及三名非執行董事組成。三名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

管治守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年內，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細則於

本公司週年大會上輪流退任及重選。

公司細則第109條規定，除執行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外，在本公司每次股東週年大會，自上次獲選起計任期最長

的三分之一本公司董事（如董事數目並非三或其倍數，則以最接近而不逾三分之一的數目為準）須退任，而退任的

董事可再重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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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續）

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董事數目計算，一名非執行董事將在出任董事局成員約兩年後，方會輪到其從董

事局退任。董事認為上述安排與管治守則的宗旨相符。

獨立性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一直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須要委任最少三名擁有相關專業資格、

會計或有關財務管理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就其獨立性作出的年度確認聲明。本公司認為根據上市規則

第3.13條的獨立指引，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

各董事按合理要求，可在其可能認為適當或有需要的情況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以履行其對本公司的責任，費用

由本公司支付。

董事培訓

本公司為各新委任董事在其首次獲委任時提供全面的公司介紹，有關董事將會獲提供有關本公司組織及業務的資

料；董事會、董事委員會及高級管理層的成員、職責及責任；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式；本公司業務的最新財務資料，

以及參觀本公司的主要廠房。

本公司亦定期安排向董事持續提供上市規則最新發展的簡報、其他相關法例與規章規定及專業發展計劃。

問責及內部監控

董事每三個月獲提供本公司業務的檢討及財務資料詳情。董事承認彼等有編製本公司於回顧年度內的財務報表所

載的一切資料及陳述的責任。董事認為，財務報表已根據法定規定及遵照香港公認會計守則編製。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據董事經適當查詢後所知，並無任何重要事件或情況可能質疑本公司按守則條文第C.1.2條持

續經營的能力。

董事會全權負責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包括界定管理架構及相關的權限以協助本集團達致商業指標、保管資產

以防未經授權使用或處理、確定適當的會計記錄得以保存並可提供可靠的財務資料供內部使用或對外發放，並確

定符合相關法例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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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兩名擁有相關專業資格、會計或有關財務管理專長的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並由林家禮博士擔任主席。審核委員會成員均並非本公司現時外聘核數師的前任合夥人。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以下各項：

(a) 審閱財務報表及報告，並在呈交有關財務報表及報告予董事會前考慮任何由本公司合資格會計師或外聘核

數師提出的任何重大或不尋常事項。

(b) 參考外聘核數師的工作、其薪酬及聘用條款，檢討與外聘核數師的關係，並就外聘核數師的委任、重新委

任及罷免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c) 檢討本公司的財務匯報、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制度及相關程式是否足夠及有效；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審核委員會與財務總監舉行兩次會議，檢討財務業績及報告、財務監

控、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制度及外聘核數師的重新委任。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並無任何重大的不明朗事件或狀況或會嚴重影響本公司持續經營的能力。

董事會與審核委員會並無就外聘核數師的選舉、委任、辭任及罷免出現任何意見分歧。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成員分別為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家禮博士（主席）及李思浩先

生，以及執行董事錢禹銘先生。由於薪酬委員會乃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新近成立，故尚未根據守則履行職

責。薪酬委員會首次會議訂於二零零六年五月舉行。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目標包括設立正規而具透明度的程式，以制訂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薪酬委員會亦

負責確保薪酬待遇足以吸引及留任才幹卓越的行政人員及董事，並須按彼等之表現、本公司之表現及市場薪酬情

況，為行政人員提供報酬。

薪酬委員會一般每年召開兩次會議，檢討薪酬政策及架構，以及釐訂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為履行職

責，薪酬委員會可索取所需資料，包括向合適的外聘顧問徵詢意見，費用則由本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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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會（續）

董事的提名及委任

本公司董事負責根據建議候選人的技能、經驗、專業知識、個人品格及可付出的時間，以及本公司之需要和相關

法定要求，選拔及推薦本公司董事的候選人。董事會亦須根據上市規則與守則規定的標準，制訂政策、檢討董事

會的規模、結構及組成，以及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證券交易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基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採納一套證券交易及買賣的行為守

則（「行為守則」）。行為守則適用於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以及任何因其職務或僱員關係而可能擁有關於本公

司或其證券的未公開股價敏感資料的僱員。

本公司向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已於回顧年度遵守行為守則所載的標準。

核數師酬金

本公司已委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為本年度的外聘核數師，並就德勤提供的審核服務在本集團二零

零五年的財務報表扣除港幣1,192,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950,000元）。本公司在回顧年度就德勤向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提供的其他非審核服務（即稅項評估及計算）所支付的款項為港幣58,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50,000元）。

外聘核數師有關財務匯報的責任載於「核數師報告」一節。

股東權利與投資者關係

本公司認為股東週年大會為重要事項，因為可提供機會予董事會及股東直接溝通。主席、所有董事及外聘核數師

將盡力出席該等會議，解答股東之疑問。

股東的權利及在股東大會上就決議案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之程式載於本公司細則。有關權利及程式的詳情已載於

所有向股東發出的通函，亦會在會議期間講解。

本公司採納積極政策，透過定期與機構投資者和分析員會面，並向彼等提供有關本公司最新發展的資料，以促進

與投資者之關係及溝通。本公司亦會及時解答投資者的查詢。本公司在中期報告及年報刊載有關經營及財務表現

的資料，並及時以電子方式在本公司網站www.mymedicare.com.hk公佈該等資料。




